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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3386

青岛平度市蓼兰镇蓼兰工业园高
平路1号，青岛奥士达养殖设备有限公
司，焊接烟尘直接排放，气味难闻，镀锌
工业垃圾违规处理，污染环境。

青岛市 大气、固废

1 .青岛奥士达养殖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平度市蓼兰镇高平路1号，环保手续齐全。2 .经查，该公司焊接车
间已安装了焊接烟尘收集系统，焊接烟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高于15米排气筒排放。该公司现已停产，
现场检查时无生产痕迹。为监测焊接烟尘收集系统是否正常运转、所排放烟尘是否达标，检查时当场将该公
司焊接设备打开运转，组织对该公司所排放焊接烟尘及气味进行了检测。经检测，颗粒物、臭气浓度均符合
国家相关排放标准要求，但不排除无组织烟尘和气味排放。3 .该公司镀锌工业垃圾为固态锌灰、锌渣。建有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该公司与有处置危险废物资质的青岛铸辉工贸有限公司签订处置合同，所产生锌灰锌
渣全部交由青岛铸辉工贸有限公司处置。经现场检查核实，自2017年1月6日该公司成立以来，暂存锌灰0 . 87
吨、锌渣0 . 622吨，因存储量较少，尚未进行处置。该企业对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进行分类存放，并做到了防雨
淋、防流失、防扬散且采取强制通风措施。该企业自2017年1月6日成立以来，无信访和投诉情况。

是 责令改正

1 .平度市环保局会同蓼兰镇政府，严格落实
网格化管理和行业监管，责成该企业对无组织烟
尘、废气排放进行整改。2 .建立日常巡查与突击检
查相结合的巡查制度，对该企业进行严格监管，
保证危险废物及时处置，项目恢复生产后污染防
治设施运行正常。

92 3387

烟台海阳市小纪镇夹格庄村西，初
某某养猪场，污泥、粪便乱放，向当地政
府举报后，未彻底解决污染问题且造成
举报人的土地被污染。

烟台市 其他

小纪镇夹格庄村村民初某某投资建设的猪棚面积约240平方米，年出栏量110头。1 .该养殖户养殖粪便每
日2次由养殖户收集后用推车推到自家田地作为肥料使用，储尿池8分满后即找人抽走，但了解之前也曾发
生过不及时抽走，导致外溢问题。本次检查，在猪舍四周没有发现粪污外排口，无污泥粪便乱排的现象。2 .该
养殖场周边土地均由养殖户初某某承包，没有他人的土地，而且也不存在土地污染现象。3 .在海阳市突出环
境问题自查自纠活动中，海阳市民生服务热线、信访局、环保局等部门先后6次接到过反映养殖户初某某养
殖污染问题，均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查取证，未发现养殖场存在污染问题，工作组多次与举报人进行沟通解
释，但由于举报人与养殖户存在邻里纠纷，举报人始终不满意。由于本次转办案件没有举报人信息，无法确
定举报人是否为同一人。

是 责令改正

1 .加强对该养殖户监督管理，确保其做到规
范养殖，粪污及时清运，不污染周边环境。2 .继续
与海阳市自查自纠活动中举报人做好沟通、解释
工作，同时做好两人之间矛盾调解工作，努力化
解邻里纠纷。

93 904-148

济宁市任城区唐口街道辖区内的
纸箱厂、印刷厂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
污染环境。其中，航天彩印、永昌彩印、
九州彩印夜间生产噪声扰民，油墨废品
随意堆放。

济宁市 噪声、固废

1 .任城区唐口街道共有水印企业17家，油印企业14家，塑料印刷企业4家，纸箱厂22家，按照《关于下达<
2017年济宁市挥发性有机物重点治理企业名单>的通知》的要求，应于9月底前完成VOCs治理设施建设。目
前已有14家油印企业、3家水印企业、1家塑料印刷厂安装完成，其余水印企业、纸箱厂VOCs治理设施正在安
装中。2 .航天彩印实际名为济宁市航天包装有限公司，2004年2月开始在自建厂房从事纸箱生产，有时根据客
户需要进行贴面粘合彩片，有夜间加班生产的情况。该企业从事水性印刷，不使用油墨盒，外购的水性油墨
直接添加到印刷机的水墨槽内使用，无外排废墨。包装桶不属于危废，集中存放于仓库中，由厂家回收二次
利用，没有随意堆放。目前，该企业尚未安装VOCs治理设施。该企业距离最近居民房91米，9月8日，对该企业
进行了夜间生产噪声监测，监测数据表明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3 .永昌彩印实际名为济宁市任城区
信诺包装厂，2009年5月开始租赁厂房从事纸箱生产，没有印刷工艺，不存在油墨的问题。该企业已落实了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有夜间加班生产的情况。该企业距离最近居民房206米，9月8日，对该企业夜间生产噪声进
行了监测，监测数据表明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4 .九州彩印实际名为济宁华亿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16年5月开始租赁厂房从事纸箱装订生产，没有印刷工艺，不存在油墨问题。该企业已落实各项污染防治
措施，正常生产时间都是白天，夜间不生产。

是 责令改正

针对济宁市航天包装有限公司未安装VOCs
治理设施问题，2017年9月7日，任城区环保局对其
下达了整改通知，责令其加快VOCs治理设施建
设进度，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94 904-152
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泉山小区垃圾

清理不及时，有刺鼻异味，环境脏乱差。
淄博市 垃圾 泉山小区存在垃圾清理不及时问题，未发现刺鼻异味问题。 是 责令改正

责成傅家镇政府对小区内垃圾及时清运，做
到日产日清，杜绝垃圾异味扰民。

95 904-153

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夏侯村高速公
路南200米处，有2家木门家具厂夜间生
产，外排刺鼻气味，粉尘污染严重。此处
还有2家铸铁加工翻砂厂，夜间生产外排
粉尘，噪声扰民。

济南市 大气、噪声

1 .反映的两家家具厂分别为章丘区刁镇永晟胜木业加工厂、章丘区博惠家具厂，两家铸铁加工翻砂厂
是章丘区刁镇旺达铸造厂、章丘区刁镇桂英铸件加工厂。2 .章丘区刁镇永晟胜木业从事家具生产，主要设备
有锯、刨床、砂光机、喷漆房、烤漆房。砂光机配套建设了布袋除尘器，喷漆房配套建设了水帘除漆雾设施，其
他设备无污染防治设施。该企业未办理环评等相关手续，属于今年上半年刁镇政府按照区政府要求已排查
出并列入提升改造类企业，要求2017年9月30日前完成改造并补办相关手续。现场检查时，企业未生产，厂区
内有明显的油漆气味，车间内地面有大量积尘，车间外粉尘污染不明显。3 . 2017年7月14日章丘区博惠家具厂
家具生产项目获得章丘区环保局审批（章环报告书〔2017〕7号），7月底项目开工建设，现正建设钢结构厂房，
设备未安装，目前不具备夜间生产条件。4 .章丘区刁镇旺达铸造厂主要有熔炼电炉1台，抛丸机2台。章丘区
刁镇桂英铸件加工厂主要有熔炼电炉1台，抛丸机1台。企业各主要噪声设备均布置在密闭车间内，采取了减
震、隔声等降噪措施；电炉、抛丸机都配套建设了布袋除尘设施，易产生扬尘的铸造砂等物料均在封闭车间
内储存。两家企业2016年均按照章丘区人民政府要求完成了污染治理工作，并通过验收。2016年12月31日章
丘区刁镇旺达铸造厂项目获得章丘区环保局审批（章环报告表〔2016〕152号），2017年7月31日通过章丘区环
保局环保验收（章环建验〔2017〕101号）。2016年12月31日章丘市刁镇桂英铸件加工厂项目获得章丘区环保局
审批（章环报告表〔2016〕157号），现该企业处于试生产期间，已完成现场验收监测，正在编制验收监测报告；
2016年12月15日该企业委托山东三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自主监测，熔炼电炉、抛丸机外排废气中颗粒
物，厂界颗粒物浓度，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均达到了相应的标准要求。

是 关停取缔

1 .章丘区刁镇永晟胜木业加工厂无法在章丘
区政府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任务，经刁镇政府
与企业负责人协商，企业于9月6日自行拆除了主
要生产设备，已于9月7日清理完成。下一步刁镇
政府网格员将加强巡查，防止死灰复燃。2 .刁镇政
府督促刁镇桂英铸件加工厂尽快办理环保验收
手续，企业未通过环保验收前不得投入正式生
产。

96 904-154

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及中心路两
侧非机动车道上、美食街各个路口，夜
间有多家流动商贩使用高音喇叭噪声
扰民，垃圾随意丢弃，油污遍地。

淄博市 垃圾、噪声
柳泉路（美食街至人民路段）、中心路（美食街至共青团路段）、美食街(健康街路口、西二路路口）夜间有

个别商贩使用高音喇叭造成噪音扰民，且存在垃圾、油污清理不及时现象。
是 责令改正

责成区城管执法局、和平街道办事处、公园
街道办事处加强各路段巡查，发现流动商贩占道
经营，随时清理，避免噪声扰民、影响环境现象。

97 904-155

临沂市沂南县经济开发区有家舜
天化工厂，夜间排放刺鼻气味，污水污
染地下水。多次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未
解决。该企业目前暂时停产以规避中央
环保督察。

临沂市 大气、水

1 .该信访转办件与沂南县8月15日收到的第四批320号转办件、8月22日收到的第十一批821—65号转办件
反映内容基本相同。2 .反映的“舜天化工厂”为山东舜天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沂南经济开发区，是一家化
肥生产企业，主要产品为合成氨和三聚氰胺。该公司生产工艺特征决定了其昼夜生产，并非只在夜间生产。
该公司目前采用的环保设施：（1）3台熔盐炉，1#熔盐炉1个排气筒，2#、3#熔盐炉共用1个排气筒，均安装在线
监测设施并联网。采用多管+旋风+脉冲布袋+麻石水膜+SNCR处理工艺，超低排放湿电除尘。（2）2台三废炉

（1用1备），未安装在线监测设施，2017年5月，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数据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要求，采用双碱法脱硫+双塔多级水膜除尘。（3）1台10吨燃煤锅炉，作为启动锅炉用，已安装在线监
测设施，未联网，2017年4月，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数据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超低排放
2号修改单要求，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采用旋风+麻石水膜+湿电+双碱法脱硫+氧化脱硝处理工艺。调取该
企业停产前三个月废气3台熔盐炉在线监测数据，均达标排放，但其生产过程中仍存在无组织异味问题。沂
南县于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开展了挥发性有机物及异味企业集中治理，舜天化工集团公司是治理的重点
企业之一。2015年、2016年，该公司先后因厂界无组织废气中硫化氢、氨浓度超标等环境违法行为，被县环保
局行政处罚22万元。整治完成后，2017年7月，委托第三方对厂界4个点位的硫化氢、氨进行检测，数据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但因群众仍反映该企业有异味问题，自2017年8月1日起被沂南县人民政府实施停
产整治，至今未复产。3 .其生产废水进入污水循环池，经沉淀冷却后循环利用；间接冷却水部分循环利用，部
分与生活污水经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沂南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经现场监测排放污水达到《污水排
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未发现违法排入外环境现象。2017年8月16日，对该公司周边4个地下水点位均进行
了14项指标检测。监测结果总硬度四个点位均超标，3个点位硝酸盐氮略有超标，其他项目均符合《地下水环
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经分析，总硬度超标是由当地地质条件造成，硝酸盐氮略有超标主要由农村面源污
染造成。4 .自今年以来，沂南县12345热线等渠道接到投诉该企业的转办件共计3次，沂南县环保局均在第一
时间进行处置并及时进行了回复。为彻底解决无组织排放问题，《2017年沂南县环保突出问题治理攻坚行动
推进方案》将该公司异味治理列入了大气环境突出问题治理任务清单，并明确治理要求，依法实施停产治
理。5 .因该公司整改进度较慢，加之生产过程产生异味废气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2017年7月29日，沂南县
政府对其进行了约谈，责令其停产整治。该公司遂于2017年8月1日落实了停产整改措施，目前仍处停产状
态。因此，不存在信访人所说“该企业暂时停产以规避中央环保督察”情况。

是
停产整治、
行政处罚、

问责

1 .对检查发现的碳酸氢铵包装车间未按要求
安装氨气收集处理设施和三聚氰胺一号、二号、
三号生产线包装车间未按要求建设废气收集处
理设施等其他问题，责令该公司安装废气收集处
理设施，并处罚款14万元。2 .碳酸氢铵包装车间新
上两台600袋/小时碳铵自动包装设备及配套碳铵
密封刮板输送机，目前已整改完成；三聚氰胺一
号、二号、三号生产线包装车间建设完善了3套布
袋除尘器，对三条生产线包装车间吨包放料口废
气收集处理，目前已整改完成。

问责情况同受
理编号320号、821-
65号案件

98 904-156

淄博市张店区火车站附近，安乐街
两侧有多家商贩占道经营，垃圾随意丢
弃，污水遍地。该区域有多家大排档，油
烟、噪声扰民。

淄博市 油烟、噪声
1 .安乐街周边存在个别商贩随意丢弃垃圾、倾倒污水现象。2 .接此转办件前，车站街道办事处已于8月15

日对该区域进行环境综合整治，依法将大排档全部取缔。目前，该区域已无大排档。
是 责令改正

1 .责成车站街道办事处加强对该区域商户的监
管，规范经营，避免噪音扰民。2 .与商户签订《门前三
包协议书》，及时清理垃圾，保持环境整洁有序。

99 904-157
淄博市张店区远景花园东侧空地

处堆满各种垃圾，空地上有人乱搭乱
建，收购废品，污染环境。

淄博市 垃圾、其他 反映的空地位于远景花园东门对面，有2处乱搭乱建，用于收购废品，存在垃圾清理不及时问题。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8日已对乱搭乱建拆除，对垃圾清理完

毕。2 .加强日常巡查监管，杜绝垃圾污染环境问题
发生。

100 904-158
淄博市张店区齐悦国际花园商业

街商铺（紧邻体育公园）直排油污、垃
圾，污染环境。

淄博市 垃圾
此投诉件与转办件第824-119号和第902-317号内容相同，为重复投诉，已责令万佳物业公司对沿街商铺

进行规范管理。目前，垃圾乱放、占道经营、直排油污问题均已整改完毕。
是 责令改正

1 .责令沿街店铺规范经营。2 .加强巡查，杜绝
垃圾、油污污染。

101 904-160

淄博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乱作为，采
取“一刀切”的做法，将手续齐全、合法
经营的餐饮小店强制取缔；淄博市城市
管理执法局办公楼食堂没有安装油烟
净化器，直排油烟，严重污染环境。

淄博市 油烟、其他

在此次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中，淄博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按照分类指导、边整边改、依法取缔的原则，指导区县开展餐饮油烟治理工作。对利用符合环评选址
条件的商业房经营餐饮的，安装净化设备，油烟、噪声达标便可经营；对2016年1月1日前利用商住楼经营餐
饮的，实施烟道改造，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整改达标的可继续经营；对在住宅小区利用居民楼经营餐饮的，存
在严重油烟、噪音扰民的逐步实施了关停取缔；对2016年1月1日后利用商住楼经营餐饮的，且无配套专用烟
道的进行了关停取缔。淄博市城市管理执法局餐厅仅供内部干部职工中午就餐，不对外营业。2014年就安装
使用了室内前置型油烟净化机，不存在油烟直排和严重污染环境问题。

否

102 904-161

淄博市张店区张辛小区妇联幼儿
园对面垃圾站排放污水和刺鼻异味气
体；张店三中门前有商贩占道经营、乱
丢垃圾，异味扰民。

淄博市
水、大气、

垃圾
1 .经核查，该垃圾中转站已于2017年7月15日关闭，站前有一生活垃圾点，未发现明显异味，无排放污水

现象。2 .张店三中门前中午放学时段，有部分流动摊贩在此占道经营，存在乱丢垃圾，异味扰民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责成张店区环卫局做好妇联幼儿园对面生
活垃圾点清运保洁工作，确保日产日清，避免异
味扰民。2 .责成张店区城管执法局加强巡查,杜绝
学校门前占道经营、乱丢垃圾的情况发生。

103 904-162

1 .滨州市博兴县吕艺镇政府和京博
集团违规在辛集村东占用耕地建设殡
仪馆，违规在辛集村南建设化肥厂。2 .许
李村村长李某某在村南的院内搞小化
工，废水通过暗管外排。3 .营李村有两处
加工塑料的厂子偷排废水。4 .道口村的
高某某用罐蒸橡胶，夜间偷排废气。5 .金
高村高某某的养猪场乱排废水。6 .大胡
村东有一院落存放垃圾，有刺鼻异味。

滨州市
大气、水、
垃圾、土壤

1 .举报反映的殡仪馆是由吕艺镇政府和京博集团在合村并居中，整合几个村散乱的墓地，建设的公益
性公墓——— 吕艺镇公墓。建成后既提高了骨灰安放设施的利用率，又能节约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在推
行殡葬改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项目占地为合村并居土地增减挂钩用地。举报反映的化肥厂为山东博
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秸秆储运及生物有机肥生产项目，该项目立项、规划、土地、环评等手
续齐全，目前正在建设中。2 .举报反映的许李村村南小化工，经现场排查，该院落内有桶装物质，该院内桶装
物质已于2016年由高青县公安局立案办理（正在办理中），对院内桶状物质进行了查封。现场无任何生产设
施无废水，院内排查无暗管。3 .营李村西的潘某兴塑料颗粒加工项目，列为“散乱污”，于2017年2月按“两断三
清”的标准取缔完成，现场无原料无设备无产品；营里村北的潘艳勇塑料颗粒加工项目，列为“散乱污”，于
2017年4月按“两断三清”的标准取缔完成，现场无原料无设备无产品。4 .博兴县博星橡胶制品厂，建设项目是
20000条/年垫带项目，环评审批手续齐全，并已通过竣工环保验收。主要原料为再生胶，主要生产工艺为原
材料→磨粉→硫化→混炼→切边→成品。该公司建有多套废气治理设施，磨粉工段建设了1套光氧废气治理
设施，混炼工段建设了“冷却+水过滤”和“水喷淋+活性炭吸附”2套废气治理设施。5 .滨州市博兴县益康生态
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营业证号371625200007485，目前存栏量200余头，该项目建有沼气粪污处理设
施，养殖产生的污水粪水统一收集到沼气罐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存在乱排废水现象。6 .大胡村东300米左右路
南院落内为存放豆粕场地，有轻微气味。现场查看无垃圾存放。

是 责令改正
针对大胡村东院落存放豆粕，产生异味，责

令其立即清理。

104 904-163

滨州市黄河六路、渤海十九路有一
排污口向中海内排污，水体呈暗红色，
有刺鼻气味；阳信县阳信镇西北村金湾
东南侧一院落内有人加工熟制品，污水
排入金湾，刺鼻异味扰民。

滨州市 大气、水

1 .渤海十九路黄河六路排放口为雨水排放口，现场检查发现，路口南侧雨水排放口尚有少量污水。排查
发现，黄河六路南一家亲妈妈菜馆存在污水管网串入雨水管网现象，立即对该排污口进行了封堵。2017年9
月8日，市城管执法局对一家亲妈妈菜馆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2 .举报反映的熟制品店没有生产废
水，只有生活废水。该加工点位于阳信县信城街道办事处西北村，该村没有铺设污水管网，加工点产生的生
活废水无法排入污水管网中，生活废水排入北侧的金湾内。该加工点没有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是 责令改正
1 .一家亲妈妈菜馆已封堵排污口，整改到位；

2 .熟食店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整改到位。

105 904-165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姬庄村内有
多家无证经营的违建企业：石料场、废
品收购站，噪声扰民；喷漆厂、养殖场，
外排刺鼻气味，养殖污水、粪便乱排。

枣庄市
大气、水、

垃圾

1 .石料场位于姬庄村东南部，已于今年8月11日拆除，并全部清理。2 .姬庄村内存在4处废品回收站，其
中，2家收购废铁，均有营业执照，分别于2017年7月14日和7月26日停产，9月6日现场检查时均已停产，不存在
噪声扰民现象；1家废塑料收购点，1家废纸收购点，营业执照均已过期。3 .经排查未发现该区域有喷漆厂。4 .
该村存在1家养殖场和5家养殖户（属控养区）。1家养殖场存栏生猪150头，有营业执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动物防疫合格证，污水、粪便不外排；5家养殖户，分别存栏生猪70头、66头、50头、16头、12头，存有污水、粪
便外排现象，有养殖异味。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 .继续加强对取缔石料场的日常监控，防止
复产。2 .对4家废品收购点进行关停，并制订清理
方案，责成当事人9月16日24时前清理完毕。3 .截
至9月8日，5家养殖户均已关停清理完毕。1家养殖
场沉淀池基本完工，同时正在进行雨污分离防雨
设施等规范化整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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